
附件 2：

兴隆县人民检察院
部门 2023 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承德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市级预算部门预算

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承财评〔2021〕1 号）文件精神，我

院积极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经各部门全面综合评价对我院 2023

年度部门项目预算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

我院财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制度执行情况良好，有

效的防各类风险的发生。资金支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规定以及有关部门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

的审批过程和手续；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符合部门预

算批复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情况；不存在挤占情况；不存在挪用

情况；不存在虚列支出情况。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3 年我院市级项目共 4 个，各项目有序开展，保障了我院

机关运行、书记员等其他人员的支出，其中：公务运转经费项目

预算数 62.7 万元，全年执行数 62.6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劳务派遣人员经费预算数 55 万元，全年执行数 49.5 万元，预算

执行率 90%；聘用制书记员经费预算数 100 万元，全年执行数

80.07 万元，预算执行率 80%，预算执行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为

我院实有书记员 13 人，编制数 14 人，年初预计年内新招录 1 名



聘用制书记员，按上级统一安排招录工作于 2023 年 12 月进行，

故预算执行出现偏差；其他聘用人员经费预算数 45 万元，全年

执行数 45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绩效目标设定比较清晰准确，科学合理，绩效指标比较全面，绩

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我院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严格把控，确保了各项预算项目资

金从申请到使用的合法、合规、高效。严格按时、按质、按量完

成项目任务。

我院严格按财政部门要求时间报送绩效目标申报表及相关

文字资料。资料准备较规范，绩效目标清晰准确。

资金到位及时、分配合理，我院资金分配符合预算目标；分

配过程审批程序合规；采购行为符合规定并经过严格审查；持有

招投标等采购文件，审批程序完整、合规。

我院组织机构健全，组织内部具备专职负责装备采购、办案

费审核、拨付的财务人员。财务及资金管理制度较健全；装备及

物资管理制度较完善；办案程序完整并严格实施。配套装备采购

到位。

资金使用率高，符合规范。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专项资金财务审批制度完整，程序合规；财务做账

及时、规范。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的设置较为科学



合理，预算执行率较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

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

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

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

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

结合绩效目标的设定，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

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的绩效目

标动态监控。

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政府会计制

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

支管理水平。

附：绩效自评主要依据清单资料


